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学生全面发展诊断与改进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

进制度的通知》（教职成厅〔2015〕2 号）、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

行）〉启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等

文件精神，为了构建学院学生全面发展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常

态化的学生层面诊断与改进工作（简称诊改工作）机制，不断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结合我院实际，制定学生全面发展诊断与

改进工作指导意见。 

第一条 参与诊改的学生范围 

全校普通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在册学生。 

第二条 学生发展目标的制定 

1.学生处负责组织制定全校学生全面发展育人规划。二级

学院组织制定本学院学生全面发展育人规划和年度发展目标，

将发展目标具体化成实施项目和工作任务，通过任务分解表将

任务落实到人。 

2.二级学院将《西安海棠职业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方

案》、《西安海棠职业学院大学生个人成长规划》和《西安海棠

职业学院学生综合素发展标准》的内容及填写方法纳入新生入

学教育内容。 

3.每年 9 月份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制定个人三年奋斗

目标（见附件 1）。辅导员要指导学生进行《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大学生个人成长规划》的填写，帮助学生设定合理目标、督促

按时实施。 

第三条 学生发展标准的制定 

学生处负责组织制定全校学生全面发展相关标准。二级学

院结合实际，制定不低于学校标准的学生全面发展标准，形成

独具特色并切实可行的标准体系。 

第四条 学生发展信息采集工作 

二级学院负责组织各教学班辅导员、引导学生实时采集线

下数据，并及时审核相关数据。待学管系统完善后，各级学生

管理部门须及时完善线上数据，实时填报有关学生发展相关信

息平台数据，为学生发展诊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第五条 建立“8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由学生处、二级学院按照职责分工，明确质量改进螺旋各

环节内涵要素、工作依据与具体做法，分别建立不同层级的“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 

第六条 学生发展诊改工作 

1.开展学生个人自主诊改。各班辅导员组织学生对照《西

安海棠职业学院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标准》进行自我诊断，发现

不足、自我反思，增强自身发展动力。 

2.开展班级及二级学院诊改工作。各二级学院组织辅导员

依托学生发展信息数据，进行数据分析，依据《西安海棠职业

学院学生综合素发展标准》，重点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学

业水平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发展质量进行诊断与

改进。 

3.院部处室诊改工作。学生处和二级学院要按照职责分



 

工，厘清主体责任，开展学生发展质量诊改工作，并进一步分

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提供的外部环境、组织管理、资源支

撑和经费保障等，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完善我校学生层

面的决策指挥机制、质量生成机制、资源建设机制、支持服务

机制和监督控制机制等（五大系统）运行机制。同时撰写学生

发展诊改报告（见附件 2）。 

第七条 学生诊改工作考核 

1.学生自我诊改考核。以班级为单位，辅导员通过召开主

题班会、学生分组评议、展示个人发展信息等环节，对学生发

展情况进行考核，评定结果作为评优推优的重要依据。 

2.班级诊改工作考核。由二级学院学生副院长组织，以听

取各班辅导员诊改工作汇报、分析班级学生发展状态数据、开

展小组评议等方式进行，评定结果报学生处。 

3. 二级学院诊改工作考核。由学生处组织，成立学校学

生工作诊改专家组，听取各二级学院诊改工作汇报，审核二级

学院学生发展状态数据，进行专家点评等，评定结果报质量管

理办公室；学生处向学校诊改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学生发展质量

诊改工作。 

4. 各级考核结果纳入个人和部门当年考核成绩。 

第八条 学生发展诊改工作周期 

1.学生个人诊改工作。每学年开展一次自我发展诊改工

作。 

2.班级及二级学院诊改考核工作，由二级学院结合学校年

度目标任务考核工作，每两年开展一次。 

3.学校每三年依据西安海棠职业学院院《关于开展诊断与



 

改进内部复核工作的通知》文件，开展一次学生发展诊改工作。 

第九条  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学生处负责解

释。 

 

附件：1.西安海棠职业学院学生个人成长规划（略） 

          2.西安海棠职业学院学生全面发展质量诊断

与改进报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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